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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2021_2022__E5_AE_89_E5

_BE_BD_E7_9C_81_E5_c21_1460.htm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卫生局，省直各有关单位、中央驻皖单位：来源：考

试大 根据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卫生部办公厅《关

于2010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人社厅发〔2009〕138号）文件精神，现将2010年度卫生专业

技术资格考试工作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凡符合卫生部、

原人事部印发的《临床医学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

卫人发[2000]462号]和《预防医学、全科医学、药学、护理、

其他卫生技术等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暂行规定》（卫人

发[2001]164号）中报名条件的人员，均可报名参加相应级别

和专业类别的考试。 二、按照《关于加强城市社区卫生人才

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国人部发[2006]69号）有关规定，凡

到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工作的医师、护师，可提前一年参加全

国卫生技术中级资格的全科医学、社区护理专业类别的考试

。 三、按照《护士条例》，凡符合以下条件之一，并在教学

、综合医院完成8个月以上护理临床实习的毕业生（包括2010

年应届毕业生），可报名参加护理初级（士）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 （一）获得省级以上教育和卫生主管部门认可的普通

全日制中等学校护理、助产专业学历；来源：考试大 （二）

获得省级以上教育和卫生主管部门认可的普通全日制高等学

校护理、助产专业专科学历； （三）获得国务院教育主管部

门认可的普通全日制高等学校护理、助产专业本科以上学历



。 考生的报名资格由省级卫生行政部门负责审核，考试合格

者由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发给考试成绩合格证明，作为

申请护士执业注册的有效证明。 四、2010年度护理学（士，

专业代码003）各科目成绩当年有效，不再进行滚动管理。

自2011年起，报考该专业的考生须参加全国护士执业资格考

试。 五、报名参加2010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各类别考试〔

护理学初级（士）除外〕的人员，其学历取得时间和从事本

专业工作年限均截止2009年12月31日。报名条件有关专业学

历或学位的规定，是指国家教育和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正规

院校毕业学历或学位。 自学考试、各类高等学校的远程教育

（广播电视教育、函授教育、网络教育等）学历文凭考试试

点学校举办医学类专业、相关医学类专业、药学类专业的学

历教育，参加卫生类相应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按照教育

厅、卫生厅《转发的通知》（教秘[2002]558号）有关规定执

行。中等医药卫生专业学历教育参加卫生类相应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报名，按照省卫生厅、教育厅《关于加强我省中等医

学教育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卫科秘[2003]122号）有关规

定执行。 六、从2010年度起，《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

目录》（见附件）增加输血技术（初级，专业代码026）和输

血技术（中级，专业代码116）专业类别。报名人员可根据本

人所从事的专业工作，在《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目录

》中选择报考相应专业类别。 七、凡报考《卫生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专业目录》中专业代码为027至091专业的人员，应具

有相应执业类别的执业医师资格，并在报名时提交相应专业

执业资格证书。因工作岗位变动，需报考现岗位专业类别的

人员，其从事现岗位专业工作时间须满2年。 八、2010年度全



科医学、临床医学（专业代码为027至086）以及中药学初级

（士）、初级（师）、中级（专业代码分别为002、014、093

）、中医护理学初级（师）、中级（专业代码分别为016

、100）的65个专业“基础知识”、“相关专业知识”、“专

业知识”、“专业实践能力”4个科目的考试，均采用人机对

话的方式进行。其它51个专业的4个科目仍采用纸笔作答方式

进行考试。 九、除护理学（士，专业代码003）以外的其他专

业各科目成绩实行两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在连续

的2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同一个专业4个科目的考试，可取得该

专业资格证书。对不同专业（含主亚专业）之间各科目的考

试合格成绩，不得作为同一专业合并计算。已参加过卫生专

业技术资格部分专业考试的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报名参加

剩余科目考试时必须使用原档案号。对单科考试合格成绩在

有效期限内，因工作变动等原因，到异地参加本专业剩余科

目考试并合格的，由该地区进行数据合成统计，并由当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发该专业资格证书。 十、采用人机对

话方式进行考试的具体时间安排如下：来源：考试大 日期考

试科目考试时间基础知识5月22、2329、30日 8：30－10：00相

关专业知识11：00－12：30专业知识14：00－15：30专业实践

能力16：30－18：00 其他51个专业用纸笔作答方式进行考试

的具体安排如下： 考试科目日期考试时间基础知识5月22日 9

：00－11：00相关专业知识14：00－16：00专业知识5月23日9

：00－11：00专业实践能力14：00－16：00 具体机考专业的

考试时间安排由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根据报名情况另行

通知。 十一、考试报名统一采用网上报名方式进行。自2009

年12月15日起至2010年1月10日，各地考生可登录中国卫生人



才网进行网上报名，考生根据报名须知在网上填写个人报名

信息（同时采集照片），并打印《2010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

格考试报名表》，持相关的证件、材料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

或档案存放单位、县主管部门审查后于2009年12月17日至2009

年1月12日前集中报所在市（县）考点、报名点进行网上报名

现场确认及资格审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卫生厅

于2010年1月29日前对各考点上报的信息进行资格审查，考区

审核完毕后，不得更改报考专业、科目。 2010年普通全日制

护理、助产专业毕业生的报名工作，根据属地原则，由学校

统一组织报名（具体事宜由学校与属地考点商定）。 中央驻

皖单位及省直各部门的报考人员，按属地原则报名参加考试

，在肥中央及省直单位的报考人员在省直报名点〔安徽医专

老校区（原合肥卫校，合肥市芜湖路387号）教学楼103室，

联系电话：0551-2863696〕报名参加考试，省直考点现场集中

确认时间为2010年1月4～12日。 十二、按照《关于做好香港

、澳门居民参加内地统一举行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

问题的通知》（国人部发[2005]9号]和《关于向台湾居民开放

部分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国人部

发[2007]78号]要求，做好香港、澳门、台湾居民参加卫生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相关工作。 十三、报考中、初级资格考试，

须提交下列证件和材料，未提交合格材料及照片人员一律不

予确认： 1、本人有效《身份证》；http://ks.100test.com 2、

《2010年度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报名表》； 3、毕业证书和

学位证书原件； 4、凡报考《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专业目

录》中专业代码在027至091之间（含027和091）的人员，须提

交执业医师资格证书、注册证书；报考护理学（师、中级）



的人员须提交护士执业证书。 5、网上报名可由考生本人通

过摄像头采集照片或到考点集中采集照片（照片要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